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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乎所有中国城镇居民都经历了从1998年开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都被卷入到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
的巨大浪潮中，也纷纷购买了自己的住房。
市场化曾经被国家看作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的确，正因为住房、教育、医疗等的市场化，中国经济避免了1997年后半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的冲击。
但是，十年的市场化却也让社会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
市场化发展的三个主要领域，如今都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障碍。
飞速增长的房价使越来越多的家庭离自己的适足住房越来越远，而且这也使得住房领域的投机越来越
猖獗；一面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有房不敢买或买不起，而另一面则是富裕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四处买
房屯房，变相地占据了中低收入者的社会资源（土地资源不比别的，它是极其稀缺的，特别是对中国
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这种占据的社会结果更为严重），住房领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中国人一再用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临死前关于住房的对话，来诠释按揭这种新的住房取得方式及
其背后的生活观念，以此来批驳传统的自建住房的缺点。
过去十年，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通过按揭抵押的方式取得了自己的住房，但是，过犹不及，有多少人的
生活质量没有因为房贷而下降？
住房在中国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要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就必须首先在观念上认识清楚住房问题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
根源。
十年前，政府认为住房问题是一个产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现在大家的认识则更深刻些，认为住房实
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住有所居”的住房人权口号，中国
的住房建设终于摆脱了完全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立场，住房供应从单一的市场供应转变为政府和市场共
同供应的现代住房体系，保障性住房重新回到了政府职责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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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房在中国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要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就必须首先在观念上认识清楚住房问题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
根源。
十年前，政府认为住房问题是一个产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现在大家的认识则更深刻些，认为住房实
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住有所居”的住房人权口号，
中国的住房建设终于摆脱了完全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立场，住房供应从单一的市场供应转变为政府和市
场共同供应的现代住房体系，保障性住房重新回到了政府职责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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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存在的两种形态从人权理论上来说，住房为什么会被人权化，根本的原因是住房在现代社会不
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具有经济价值和经济功能，更为深刻的是住房在现代社会取得了社会保障的
属性，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
而保障的底线或者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人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存，更为深刻的是它是为了人的社会意义
上的尊严生存。
在这里区分人生存的两种状态对于理解住房权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适足住房权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对于我们理解经常被误读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性质也是深具意义的。
人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存（即满足“body”的需求）和人的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即满足作为
“humanbeing”的需求）是人的两个层次的存在型态。
其中生理意义上的生存是指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状态，也就是人们免除因疾病、缺少食物、衣物、居
所等的威胁而“活着”的状态。
人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标准是绝对的，不会因为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原因而有所区别。
这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研究的范畴，人的这种存在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客观事实。
而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则是指人的存在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
号，它的标准是看存在者是否满足一定的文化标准。
如果满足了一定的文化尺度，则可以说这个人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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